附件3：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
学生因病缺勤登记和追踪制度

为认真贯彻《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（2017版）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指南（国卫通【2019】2）号》等规范指南精神，加强对因病缺勤学生管理，维护学生身体健康，预防控制各类传染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严格核查学生请假理由。因病请假者，学生须持诊疗医院诊断证明，学院要严格核查学生病情病因。凡疑似传染病的，学院应及时报告校医院。
二、严格做好患传染病学生管理。凡确诊属法定传染病的，学院和学生保持密切联系。可以在校学习生活或必须休学治疗的，要严格做好患病学生在校、休学期间的管理、追踪，教育督促学生遵守相关规定，积极接受医院规范治疗，自觉采取防护措施，尽量减少外出、集体活动，并认真填写《学生因病缺勤登记和追踪记录表》。
三、严格办理学生休复学手续。根据传染病管理法规，必须休学治疗的，按照附件2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传染病病例休复学管理制度》执行。学院同时做好学生休学期间和复学后的病情追踪和随访工作。
四、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学生因病缺课登记和追踪工作。尤其在有重大疫情发生时认真执行学生晨检，对晨检中学生出现高热或疑似传染疾病及时登记并报告校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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